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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2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2020-199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孙公司增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子公司对外投资>

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装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云科技”）

与何桂芯、佛山市顺德区吉谦文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谦文化”）及广

东顺德宽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原科技”）签署《广东顺德宽原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中装云科技拟以自筹资金 6,000 万元

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获取宽原科技 60%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5

月 25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宽原科技完成了 60%股权转让及增资的工商变更登

记并收到了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7 月 17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控股孙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中装云科技与吉谦文化签署

《广东顺德宽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中装云科技、吉谦文化分别拟

以自筹资金 42,600 万元、28,400 万元认购宽原科技新增注册资本 5,325 万元、

3,55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中装云科技与吉谦文化双方持股比例不变。 

二、目标公司宽原科技的基本情况 

1、公司全称：广东顺德宽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 年 10 月 27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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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584697023R 

4、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社区甘蔗场德胜电厂综合

办公楼副楼 3-5 层（住所申报） 

5、法定代表人：温朋志 

6、注册资本：1375 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研发：通信技术、网络技术、软件；研发、制造、销售：电

子产品、通讯产品及设备；增值电信业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载明内容为准)；除以上项目外的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承接：通信设备

安装工程、综合布线工程，信息网络集成工程；修理：计算机和辅助设备、通讯

设备、办公设备及上述产品的租赁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

务、电子信息技术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合同能源管理、

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中装云科技 825 60% 货币 

2 吉谦文化 550 40% 货币 

合   计 1,375 100%  

9、宽原科技经营及财务情况： 

宽原科技将在广东顺德大良街道建设“顺德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简

称“IDC”），该项目总体规划 10,000 个标准机柜。该项目第一期目前已取得广东

省能源局节能评审，可容纳 5000 个标准机柜，已开工建设。 

宽原科技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55,943,252.37 22,011,8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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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55,552,175.51 2,004,847.32 

净资产 391,076.86 20,007,047.92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 1-9月 

营业收入 522,122.06 4,561.94 

营业利润 -1,377,606.51 -5,036,927.76 

净利润 -3,983,567.30 -5,384,028.94 

三、拟签署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装云科技与吉谦文化及目标公司拟签署《广东顺德宽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之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乙双方同意按当前持股比例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甲方、乙方分别以

42,600 万元（大写：肆亿贰仟陆佰万元）、28,400 万元（大写：贰亿捌仟肆佰万

元）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5,325 万元（大写：伍仟叁佰贰拾伍万元）、3,550

万元（大写：叁仟伍佰伍拾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甲乙双方持股比例不变。 

2、完成本次增资后的目标公司股东和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增资后持股比例 

1 深圳市中装云科技有限公司 6,150  60% 

2 佛山市顺德区吉谦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4,100  40% 

合计 10,250 100% 

3、任一方如不能按约定的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完成本次增资，则应提前 5 个

工作日书面通知另一方，并视其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同时接受被动稀释的

结果；同时，若守约方愿意，其可全部或部分受让对方不能履约的认缴份额，并

针对所受让尚未实缴出资的部分股权，守约方无需支付对价而仅向目标公司承担

实缴义务即可。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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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中装云科技增资宽原科技，系进一步落实公司科技转型战略布局的重要

举措。宽原科技将在广东顺德大良街道建设“顺德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

该项目总体规划 10,000 个标准机柜，能源储备及后备用地充足；利用毗邻热电

厂的优势开展余热制冷等综合能源利用，可有效降低 IDC 综合能耗。本次增资

有助于增强宽原科技资金实力，保障项目建设实施。项目建成后，公司为广大企

事业用户提供 IDC 服务，以及大数据分析、互联网综合解决方案等服务。本次

投资项目的实施和运行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科技服务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 

本次投资项目后续的建设尚需较大的资源投入和时间投入，存在项目建设不

及预期的风险；此外，董事会就本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中装云科技方签署相关增资协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6日 


